
 

第 1頁  工程採購採購契約範本 

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修正對照表 

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

第 5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

(一)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： 

…… 

5.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機關得暫停給

付估驗計價款至情形消滅為止： 

(1)履約實際進度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落

後預定進度達＿%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

未載明者為 20%）以上，且經機關通知限

期改善未積極改善者。但廠商如提報趕工

計畫經機關核可並據以實施後，其進度落

後情形經機關認定已有改善者，機關得恢

復核發估驗計價款；如因廠商實施趕工計

畫，造成機關管理費用等之增加，該費用

由廠商負擔。 

(2)履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

者。 

(3)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，經通知仍延不履行

者。 

(4)廠商履約人員不適任，經通知更換仍延不

辦理者。 

(5)廠商有施工品質不良或其他違反公共工程

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之情事者。 

(6)機關發現廠商未依分包契約付款予分包廠

商而有債權或債務等糾紛，經通知仍未妥

善處理者。 

(7)其他違反法令或違約情形。 

…… 

第 5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

(一)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： 

…… 

5.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機關得暫停給

付估驗計價款至情形消滅為止： 

(1)履約實際進度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落

後預定進度達＿%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

未載明者為 20%）以上，且經機關通知限

期改善未積極改善者。但廠商如提報趕工

計畫經機關核可並據以實施後，其進度落

後情形經機關認定已有改善者，機關得恢

復核發估驗計價款；如因廠商實施趕工計

畫，造成機關管理費用等之增加，該費用

由廠商負擔。 

(2)履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

者。 

(3)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，經通知仍延不履行

者。 

(4)廠商履約人員不適任，經通知更換仍延不

辦理者。 

(5)廠商有施工品質不良或其他違反公共工程

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之情事者。 

(6)其他違反法令或違約情形。 

…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增訂第 1 款第 5 目第 6 子目，以

利機關及時協助處理廠商與分包

廠商之債權或債務糾紛，避免該

糾紛情形擴大，進而影響公共工

程之推動。 



 

第 2頁  工程採購採購契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

(三)分包契約依第 9條第 12 款報備於機關者，廠

商請領契約價金時應檢附所涉該分包部分之

分包廠商聲明廠商無積欠該分包契約價金之

文件。 

…… 

增訂第 3 款，為利機關控管廠商

履約情形，並瞭解廠商依分包契

約付款情形，增訂廠商請領契約

價金時應提出無積欠分包廠商該

分包契約價金之證明文件。原第 3

款至第 7 款移列為第 4 款至第 8

款，內容未修正。 

第 9條  施工管理 

…… 

(十二)廠商履約涉及下列工程項目，且將該等工程

項目之全部或一部分包予分包廠商履約者，應

將該等工程項目之分包契約報備於機關（由機

關於招標時勾選或載明）： 

□擋土支撐或土方工程。 

□基礎工程（例如基樁、連續壁）。 

□鋼筋工程。 

□模板工程。 

□預拌混凝土工程。 

□鋼構工程。 

□施工架或支撐架工程。 

□其他：_____ 

(十三)分包契約依前款報備於機關者，廠商應於銀

行開立專戶，專用於本採購，供機關撥付該分

包部分之工程款，機關得隨時查核該專戶款項

之使用情形。 

…… 

第 9條  施工管理 

…… 

 

 

增訂第 12 款，為強化公共工程之

履約管理，爰參照營造業法第 8

條所列工程項目，增訂機關於契

約中載明廠商應將分包契約報備

於機關之工程項目，以利機關瞭

解及控管廠商之分包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增訂第 13 款，為確保廠商將工程

款用於施工所需工料費用，增訂

廠商應於銀行開立專戶，供機關

撥付分包工程款，及查核該專戶

款項之使用情形。原第 12 款至第

26 款移列為第 14 款至第 28 款，

內容未修正。 



 

第 3頁  工程採購採購契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

第 14 條  保證金 

…… 

(十五)於履約過程中，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

而有施工查核結果列為丙等、發生重大勞安或

環保事故之情形，機關得不按原定進度發還履

約保證金，至上開情形改善處理完成為止，並

於改善處理完成後 30 日內一次發還上開延後

發還之履約保證金。已發生扣抵履約保證金之

情形者（例如第 5條第 4款），發還扣抵後之

金額。 

…… 

第 14 條  保證金 

…… 

(十五)於履約過程中，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

而有施工查核結果列為丙等、發生重大勞安或

環保事故之情形，機關得不按原定進度發還履

約保證金，至上開情形改善處理完成為止，並

於改善處理完成後 30 日內一次發還上開延後

發還之履約保證金。已發生扣抵履約保證金之

情形者（例如第 5 條第 3 款），發還扣抵後之

金額。 

…… 

 

 

第 15 款，因第 5條第 3 款移列為

同條第 4款，爰配合修正。 

第 20 條  契約變更及轉讓 

…… 

(十一)經機關審查同意或報備於機關之分包契

約，於廠商延誤履約進度達   %（由機關於招

時載明；未載明時為 5％），經機關限期改善

而屆期未改善，且經機關認定廠商履約有異常

情形（例如廠商財務異常、無正當理由未依分

包契約支付分包廠商價金等），不終止契約較

符合公共利益者，於下列條件下，機關得要求

廠商書面同意將該分包工作尚未請領（包括已

施作部分）且屬廠商應給付分包廠商之工程款

債權，讓與分包廠商，由機關逕付分包廠商： 

1. 分包廠商出具同意書載明同意就分包部分

（包括未施作及已施作部分）與廠商對機

關負連帶履行、保固及瑕疵擔保責任。 

2.分包廠商出具切結書，切結未收受廠商給

付之是項分包工程款，及無積欠廠商債務

之情形。 

第 20 條  契約變更及轉讓 

 

 

 

增訂第 11 款，機關處理廠商延誤

履約進度案件，廠商及分包廠商

於符合「公共工程廠商延誤履約

進度處理要點」相關規定情形

下，得依前揭要點之規定向機關

申請監督付款，將廠商各期工程

估驗款之全部或一部債權，讓與

分包廠商，係廠商及分包廠商申

請債權讓與之機制。為確保工程

順利履行及兼顧分包廠商權益，

增訂機關亦得依契約約定啟動債

權讓與之條款，使機關有權要求

廠商將工程款債權讓與分包廠

商，由分包廠商繼續完成，以利

公共工程之推動。 

 


